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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未投保交强险的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形下，就被侵权人在交强

险限额内的赔偿问题，由于司法解释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模糊规定，司法机关对于该类纠纷缺乏统一的裁

判标准。就被侵权人不能获得的交强险责任限额内的赔付，不能一味且孤立地认定相关责任人承担按份

责任或是连带责任，而是应当对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实行过错主义的归责原则，原则上由双方承担按份

责任，且投保义务人应承担更重的赔偿责任。但如果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存在“共同故意”，则双方应

当对被侵权人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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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ase of a traffic accident occurring without compulsory traffic insurance, where the insured 
obligor and the tortfeasor are not the same person, due to the vague provisions of judicial interpreta-
tions and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judicial authorities lack a unified standard for adjudic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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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disputes regarding compensat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compulsory traffic insurance for the vic-
tim. For the compensat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compulsory traffic insurance that the victim cannot 
obtain, it is not appropriate to simply and in isolation determine whether the relevant responsible 
party should bear joint or several liability. Instead, the principle of fault-based attribution should 
be applied to both the insured obligor and the tortfeasor. In principle, both parties should bear joint 
liability, with the insured obligor assuming a heavier compensatory responsibility. However, if the 
insured obligor and the tortfeasor act with “common intent”, both parties should bear joint and sev-
eral liability for compensation to the vict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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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呈现出了逐年上升的趋势。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一辆小汽车几乎成为了每家每户的“标配”。在 2024 年，我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 4.53 亿台，其

中包括 3.53 亿台汽车，占保有量总数的大部分，新注册登记汽车也有 2690 万台。除此之外，新能源汽车

的保有量也呈高速增长的态势；二手车市场以及汽车租赁业务也非常活跃，仅在 2024 年一年间，机动车

转让登记业务已有 3750 万笔。根据我国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

安全法》)，1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需依法投保交强险，属于法定强制保险的范畴，同时也是机动车的

所有人、管理人必须依法履行的义务，具有法律强制性。设置这一制度正是为了当发生交通事故时导致

侵权时，给予当事人以基本的保障。尽管法律规定了投保交强险的相应规定，在实践中未投保的现象却

不在少数，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部分车主法律意识淡薄或是为了“节约”保险费用而选择逃避缴纳保险。 
伴随着我国机动车保有量的增加，交通事故频发，由于人们对于机动车使用情形的多样化需求，当

发生交通事故时，机动车的投保义务人与直接侵权人非同一人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此时，倘若机动车的

所有人、管理人并未投保交强险，如何判定投保义务人与直接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

疑难问题，这也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重点。 

2. 未投保交强险情形下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赔偿责任的责任形态争议 

(一) 法律规定的模糊性 
当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时，被侵权人由此造成的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害在通常情况下主要是通过保险

的形式来获得填补。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2第 1213 条规定：“机动车发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8 条：“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未按照国家规定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车辆至依照规定投保后，并处依照规定投保最低责任限额应缴纳的保险费的二倍罚款。依照前款缴纳的罚

款全部纳入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213 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

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

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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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

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

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由此可见，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时的赔付是有顺序的：

即按照交强险、商业险、侵权人的顺序进行。交强险系法定强制保险，在赔付顺序中处于第一顺位。 
当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未投保交强险时，且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与侵权人因借用、租赁、

盗窃等情形不是同一人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2 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3 (以下简称《原司法解释》)第 19 条的规定：“投保义务人和侵

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与直接侵权人对于交通事故给被侵权人造成的损害应当承担连带

责任。但是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1 年施行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4 (以下简称《新道路交通解释》)第 16 条规定：“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

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新道路交通解释》

将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与直接侵权人对于被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改为了“相应责任”。由“连带责任”

到“相应责任”这一转变，反映了立法者对“一味地保护被侵权人的利益”这一价值观念的转变，但多人

实施侵权行为，其可能承担的责任包括以下几种类型：即按份责任、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补充

责任四种，并未规定“相应责任”这一概念。如果《新道路交通解释》中规定的“相应责任”不属于按份

责任、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补充责任，这是否意味着《新道路交通解释》创设了一种全新的、与

《民法典》规定相悖的责任形式。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

的解释》5 (以下简称《侵权责任编司法解释》)第 21 条规定：“未依法投保强制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

事故造成损害，投保义务人和交通事故责任人不是同一人，被侵权人合并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交通事故责

任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交通事故责任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投保义务人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

任限额范围内与交通事故责任人共同承担责任，但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

应受偿的损失数额。”该条款也只是规定了投保义务人与交通事故责任人在未投保交强险的范围内共同

承担赔偿责任，并没有释明“相应责任”所隐含的具体责任性质。鉴于以上法律规定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相应责任”“共同承担责任”的性质的界定可以存在多种不同的解释。“相应责任”到底是何种责任，

以及该责任的具体承担方式是什么，这都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二) 司法裁判的差异性 
在未投保情形下，投保义务人与侵权人之间赔偿责任的性质和承担方式、包括两者赔偿份额的划分，

在司法实践中，虽然有《新道路交通解释》和《侵权责任编司法解释》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并不具体明

确，没有给各司法机关提供一个统一裁判的标准和尺度，这导致全国各地区的司法机关对于同类案件有

着截然不同的判决，不同的法官也只能通过自身对法条的理解进行“主观化”判案。为了了解不同法院

对于类案的裁判情况，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以“民事案件”“未投保交强险”“交通事故”“投

保义务人与侵权人不是同一人”为关键词条进行检索，共有 505 篇相关文书，并选取了近两年较新的案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9 条：“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

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4《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6 条：“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

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第 21 条：“未依法投保强制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损害，投保义务人和交通事故责任人不是同一人，被侵权人合并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交通事故责任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交通事故

责任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投保义务人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与交通事故责任人共同承担责任，但责任主体

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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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进行分析发现，不同法官在裁判时对于《新道路交通解释》第 16 条第 2 款的理解与适用有着不一样的

价值倾向。下表中选取了三个典型判决，能够充分地反映司法机关在面对此类案件时的不同观点。具体

案情见表 1。 
 

Table 1. Cases on liability for motor vehicle traffic accidents 
表 1. 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案例 

案例名称 案情描述 责任承担 

案例一： 
刘某坤与李某华、张某

舟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案((2024)豫 018 民

初 4742 号) 

李某华驾驶豫小型轿车在行驶过程中与沿人行

横道由南向北横过道路的刘某坤驾驶的三轮电

动车相撞，致两车受损，刘某坤受伤，造成道路

交通事故。并查明该小型轿车系被告张某舟所

有，事故发生时该车未投保交强险。 

河南省巩义市人民法院认为：“李某

华驾驶未投保交强险的车辆发生交

通事故，其作为直接侵权人应承担赔

偿责任，张某舟作为小型轿车的所有

人，未给其车辆投保交强险，具有过

错，故李某华、张某舟应在交强险限

额内各承担 50%的赔偿责任。” 

案例二： 
周某某、热某某等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2024)新 0103民初 7494
号) 

被告一热依木江·热合曼驾驶车辆碰撞原告驾

驶的车辆。经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沙

依巴克区分局出具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一热

依木江·热合曼承担全部责任，原告无责任。经

查，被告一驾驶的车辆实际车主为被告二买力

蛙·买买提依明。事故发生时，被告一热依木

江·热合曼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且被告二

买力蛙·买买提依明也并未按规定车辆投保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法院判决被告一与被告二在原告周

某的各项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案例三： 
杨某与任某仪，曾某昌

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案((2024)渝 0101 民

初 12503 号) 

任某仪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行经重庆市万州

区龙溪大道向棉花地方向行驶，正常行驶通过

黑龙江路口后，因未保持安全距离，与前方由杨

某驾驶的普通二轮摩托车相撞，造成任某仪、杨

某受伤、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经查任某仪驾驶

的车辆未投保交强险。 

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刘某系该车辆

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重庆市万州区

人民法院判决：“交通事故发生时的

实际车主刘某与侵权人任某在交强

险的限额内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在案例一中，法院将被告的赔偿责任采取平均分担的处理方式，对侵权人李某华和张某舟各打五十

大板，将两者的责任进行模糊处理，容易引发被告双方之间的纠纷。在案例二中，该法院仍然延用《原

司法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一味地将投保义务人与侵权人的责任定性为连带责任，完全没有体现出其

与《新道路交通解释》的区别。案例三中的裁判结果看似符合法律规定，但“共同赔偿”将投保义务人刘

某与侵权人任某的责任混同，两者对被告杨某的具体赔偿比例、赔偿数额以及两者之间的内部责任问题

没有厘清。 
上述案例在案情类似的情况下之所以有着完全不同的裁判结果，就是因为《新道路交通解释》模糊

化地规定了“相应责任”。且《侵权责任编司法解释》也没有对“相应责任”作出进一步明晰，而仅仅以

“共同承担责任”的表述做泛化处理。因此有必要对投保义务人与侵权人的赔偿责任进行进一步的明确，

以便减少在实务工作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3. 未投保交强险情形下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的赔偿责任依据分析 

侵权人驾驶未投保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投保义务人与侵权人虽然都应当承担赔偿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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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但两者承担侵权责任的理论依据却不尽相同。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 
关于投保义务人与侵权人的归责原则这一问题，如前所述，由于双方承担的责任范围有所差别，故

归责原则亦应该分情况来对待。对于投保义务人而言，首先，其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仅限于投保交强险

的责任限额内，只需明晰投保义务人在该责任范围内的的归责原则即可。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投保

机动车交强险是法律规定的义务，机动车在出卖、年检包括处理交通违章在内的各个阶段都要求机动车

已经投保交强险。投保义务人原则上一定明确其有投保机动车交强险这一义务，因此对未投保交强险这

一行为投保义务人也相应地存在着一定的过错，且表现为故意或重大过失。其次，无过错原则的适用要

求法律有明文规定，在法律无相应规定的情况下，一般适用过错原则。法律也并未对未投保交强险的行

为规定为无过错责任。因此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的是过错责任。 
对于直接侵权人来说，其承担的责任不仅包括保险范围内的责任，还包括保险范围外的责任。就超

出保险限额的赔偿责任而言，当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时，非机动车一方在公共交通的领域内

处于弱势地位，发生事故时，非机动车一方往往是法益受侵害更大的一方，为了保障非机动车一方的权

益，对于机动车的驾驶人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而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应当采用的归

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 
就保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而言，也应当以直接侵权人的过错来作为承当侵权责任的依据。具体来说，

从源头上讲，正是由于投保义务人未投保交强险的行为导致被侵权人无法获得交强险的理赔这一结果，

投保义务人未投保交强险在先，直接侵权人与被侵权人发生交通事故在后，若投保义务人履行了法定投

保义务，则就不会存在一系列问题。对于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赔偿范围内都实行了过错责任原则，若是

对直接侵权人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进行归责难免有些苛刻。因此对于直接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的

赔偿责任也应当采用过错责任原则。 
在该情形下，直接侵权人的过错认定标准也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的交通法

规要求汽车的所有人应当将交强险的标志贴置于副驾驶右侧的前挡风玻璃上，以便于审查，在这种条件

下，是否张贴交强险标志贴是认定侵权人有无过错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但是近年来，部分省市出现了

“免贴交强险标志贴”的相关政策，在此情形下，不能仅仅凭借交强险标志贴来认定直接侵权人的过错。

因此，一方面，笔者认为，认定直接侵权人是否有过错的重要标准应当是直接侵权人是否尽到了合理审

查义务。在一般情况下，当机动车的投保义务人与使用人相分离时，若机动车的使用人没有向机动车的

投保义务人查明交强险的缴纳情况而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此时，机动车的使用人(即直接侵权人)应当

认定为有过错，过错的性质为重大过失。考虑到现实用车需求，合理审查义务的行使方式可以有很多种，

如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向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询问机动车交强险的投保情况，或者要求其出示相关

文件证明，但是不得基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信赖关系(如亲属、朋友关系等)就判定侵权人不存在过错。

另一方面，若机动车的使用人出于侥幸心理在明知该机动车未投保交强险的情况下而驾驶机动车发生交

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的使用人亦应当被认定为有过错，此时过错的性质为故意。 
(二) 加害行为的表现形式 
加害行为是指行为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是侵权责任的必备要件，也是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

的前提。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所实施的加害行为存在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就直接侵权人而言，因其作为

未投保交强险机动车的驾驶人，正是由于驾驶人的操作不当或者是违反交通规则等原因而导致事故的发

生，其对交通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故加害行为表现为积极的作为[1]。就投保义务人而言，因交强

险属于强制保险，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投保交强险理是投保义务人的法定义务，投保义务

https://doi.org/10.12677/ds.2026.125171


于文浩 
 

 

DOI: 10.12677/ds.2026.125171 271 争议解决 
 

人违反法律规定的作为义务导致被侵权人无法在交强险的限额内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因此，投保义务

人的加害行为具体表现为消极的不作为。 
(三) 投保义务人与侵权人的责任范围 
侵权人作为直接引起交通事故发生的行为人，其不仅应当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在

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外，倘若商业险进行理赔后仍不能填补被侵权人所遭受的全部损害，被侵权人还应当

对超出保险限额之外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投保义务人因其对未投保交强险这一行为具有过错，则仅需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部分，原则上投保义务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2]。但也有例外，投保义务人因没有

妥善保管自己的机动车或在借用、租赁的场合，机动车有故障却未提前告知使用人，投保义务人也应在

过错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3]。但考虑到机动车本身的价值较大，且作为当代人们出行所必需的交通工

具之一，机动车的所有人对其机动车在一般情况下都能够做到妥善保管并及时地修理维护，因而投保义

务人承担交强险责任限额以外部分的赔偿责任这种情形，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其实并不常见。 

4. 未投保交强险情形下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具体形态 

(一) 投保义务人与侵权人原则上应当承担按份责任 
如前所述，我国发布的《新道路交通解释》将未投保情形下，投保义务人与直接侵权人应承担的责

任由“连带责任”改为了“相应责任”。而我国最新发布的《侵权责任编司法解释》也未对“相应责任”

作出进一步说明，而只是以“共同承担责任”来模糊处理。这导致该条款在具体的适用时无明确的指引，

极大地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影响法的权威性和公平性，因而有必要对“相应责任”作出具体的解

释。 
通过分析立法者的立法意图，将“连带责任”修改为“相应责任”这一举措，表明将投保义务人与侵

权人的责任“一刀切”地定性为连带责任已经不符合现实需要。若在此处仍将“相应责任”解释为“连带

责任”，则《新道路交通解释》的修改将无任何意义，偏离立法的精神[4]。若将“相应责任”理解为“补

充责任”，补充责任的特点在于优先让一方承担责任，只有在承担责任的一方无法承担责任时，另一方

才对其无法承担的部分承担责任。“补充责任”极有可能让投保义务人承担了交强险责任限额内的全部

赔偿责任，具有帮助直接侵权人逃避赔偿责任的“法律漏洞”，违反了《民法典》的公平原则，显然不具

有合理性。只有“按份责任”重在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既能够让被侵权人受到的侵害得到及时

的救济，同时又能让投保义务人与侵权人按照自身责任大小共同承担责任，避免了责任划分的模糊性和

争议，符合《侵权责任编司法解释》的要求。能够很好地体现责任分配的公平性与合理性。而且对于被

侵权人来说，其在追究责任时更具有针对性，提高了被侵权人得到救济的效率。 
此外，笔者认为投保义务人未投保交强险的不作为侵权行为与侵权人的积极作为的侵权行为构成原

因力结合的侵权行为。两种行为的结合共同构成了一个结果：即被侵权人无法获得交强险限额内的赔付，

而投保义务人或是侵权人的行为单独均无法造成该结果，原因力结合的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是双方根据

责任大小承担按份责任。从这一角度来看，也证实了将“相应责任”理解为“按份责任”的合理性。 
(二) 投保义务人与侵权人赔偿份额的确定 
按份责任的承担首先要明确投保义务人与侵权人各自应当承担的赔偿份额，而双方赔偿份额的具体

分配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投保义务人与侵权人在交强险的责任范围内，各打五十大板，由双方对被侵权人的损

害平均承担责任[5]。 
第二种观点：侵权人应当承担更重的赔偿责任。该观点主要是基于近因归责，主张从交通事故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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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和形态对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的赔偿责任进行认定，侵权人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这一行为才是产

生赔偿责任最直接的原因，应承担比投保义务人更重的责任[6]。 
第三种观点：投保义务人应承担更重的赔偿责任[7]。该观点认为，被侵权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本

应得到交强险的赔付，但由于投保义务人未履行投保义务这一事由导致赔付不能，并且投保义务人未投

保交强险是造成这一损害后果发生的根本原因。这一观点从交强险设立的目的出发，受优先保护被侵权

人的利益这一价值判断的影响[8]，基于此，投保义务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大于侵权人。 
第一种观点不符合司法解释的修正意图，一味地将投保义务人与侵权人赔偿责任均分，过于绝对，

没有对双方的侵权行为进行精确化评判。第二种观点未能区分“事故责任”和“投保义务”，在逻辑上不

符合常理。笔者更认同第三种观点，具体理由如下：其一，法律明确规定投保交强险是投保义务人的强

制性责任，其目的在于确保交通事故受害人能够得到基本的经济保障。投保义务人违反这一法定义务，

导致受害人失去从交强险中获得赔偿的机会，其行为的违法性更为直接和明显，对法律秩序的破坏程度

较大。其二，投保义务人未投保交强险的行为，是一种对法定义务的消极不作为，其主观上存在过错，

且该过错与受害人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相比之下，侵权人的过错可能仅在于其驾驶行为，而

投保义务人的过错则涉及对车辆整体风险的管理。要求投保义务人承担更重责任，更能体现过错与责任

相匹配的公平原则。 
(三) 特殊情形下投保义务人与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 
“连带责任”到“相应责任”的变化，反映了立法者并不想单一地认定按份责任、连带责任、补充责

任中的某一种，而是意图根据交通事故发生的情况、双方的过错情况等综合认定。由于投保义务人与侵

权人的分离以及双方侵权行为的复杂性，“按份责任”并不能囊括这之间发生的所有侵权行为，在某些

特殊情形下，判定投保义务人与侵权人承担按份责任可能会对某一方存在“庇护”的可能，导致另一方

承担过重的赔偿责任。笔者认为，该“特殊情形”应当是双方对未投保交强险存在“共同故意”。具体发

生在挂靠经营机动车的情形中，被挂靠人即投保义务人和挂靠人即侵权人为了降低成本，共同商议不为

机动车投保交强险，机动车长期处于未投保的状态并持续利用机动车运营获取利益，一旦挂靠的机动车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双方应当基于该“共同故意”承担连带责任。 

5. 结语 

在未投保交强险的情形下，当投保义务人与侵权人相分离而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时，被侵权

人无法获得交强险范围内的赔付的，《新道路交通解释》第 16 条规定，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应当在交强

险的限额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侵权责任编司法解释》第 21 条规定投保义务人在机动车强制保险

责任限额范围内与交通事故责任人“共同承担责任”。就该“责任”的性质，不能武断地理解成按份责

任、连带责任、补充责任的某一种，也不可理解为一种独立于法律规定之外的新型责任，而实际应该分

情况予以对待。在原则上，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对被侵权人应当承担按份的赔偿责

任；在双方具有共同故意的情况下，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对于被侵权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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